
休学工作流程：

学生到各二级学院学工办领取“学生休学审批表”

1、学生手写休学申请，家长签字（需家长确认）；

2、学生证复印件(若无，需要身份证复印件) ；

3、因病休学的需诊断证明及休学建议；

4、因入伍保留学籍休学，需审入伍证原件，保留复印件。

二级学院主管学生的领导审批

党委学生工作部奖惩助贷科复核后报学生工作

部部长审批

休学手续由主管学生工作的领导签署意见

学生在学生工作部奖惩助贷科领取休学证明回家休养

学期初奖惩助贷科拟学生休退学的红头

文件，发教务处

由教务处综合科上网进行注册处理


